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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不可撤銷重組支持邀請的最終結果

本聯合公告乃由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

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XIVA部項下

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保利協鑫與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12月 23日、 2021年 1月 12日、 2021年 1月 26日、 2021
年 2月 1日、 2021年 2月 5日及 2021年 2月 7日的聯合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要約及邀

請。除另有界定者外，本聯合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該等公告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不可撤銷重組支持邀請的最終結果

本公司欣然宣佈，截至固定費用截止期限，佔現有票據未償還本金總額 91.85%的現有票據

持有人（「持有人」）已有效提交其各自簽立的經修訂及重列重組支持協議加入契約。儘管固

定費用截止期限已屆滿，本公司仍然鼓勵餘下未償還現有票據的持有人加入經修訂及重列

重組支持協議，並將繼續開放加入直至緊接記錄時間前為止。然而，為免存疑，該等持有

人並不符合資格根據經修訂及重列重組支持協議收取固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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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預期將在可行情況下盡快按照經修訂及重列重組支持協議所載的條款開始實施百慕

達計劃下的重組程序（包括但不限於編製及傳閱計劃文件以及向百慕達法院提交有關展開

百慕達計劃的尋求指令傳訊令狀及呈請）。

本公司將適時就百慕達計劃下的重組發展刊發進一步公告。

進一步資料

有關不可撤銷重組支持邀請（包括經修訂及重列重組支持協議）的詳情，請參閱先前刊發的

該等公告。

本公司鼓勵持有人與本公司、財務顧問和資訊代理聯絡，了解有關不可撤銷重組支持邀請

（包括經修訂及重列重組支持協議）、百慕達計劃及重組的進一步資料。

與不可撤銷重組支持邀請（包括經修訂及重列重組支持協議）有關的所有文件及資料亦可於

交換及列表網站（ https: / /www.lucid-is.com / gclnewenergy）查閱。

股東、本公司其他證券持有人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保利協鑫與本公司的關係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保利協鑫透過Elite Time Global Limited持有本公司11,241,702,000股股

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8.94%，因此，本公司為保利協鑫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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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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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21年2月9日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保利協鑫董事會包括保利協鑫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主席）、朱戰軍先生、朱鈺峰先生、

孫瑋女士、楊文忠先生、蔣文武先生及鄭雄久先生；保利協鑫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鍾泰博士、葉棣謙先生、沈

文忠博士及黃文宗先生。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協鑫新能源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鈺峰先生（主席）、劉根鈺先生及胡晓艷女士；非執行

董事孫瑋女士、楊文忠先生及賀德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勃華先生、徐松達先生、李港衛先生、王

彥國先生及陳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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